
1 
 

关于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与 

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2025 年 6 月 19 日，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再资产”）签署了《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委托管

理协议》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

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

有关事项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2025 年 6 月 19 日，公司与中再资产签署了《中国人寿

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委托管理协议》，协议项下资产委

托管理期限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本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将支付中再资产基本管理费及可能产

生的绩效管理费金额约折合人民币共计 5.33 亿元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 

公司将拥有的部分资产委托中再资产管理，中再资产确

保受托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，并获得投资收益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关联方名称：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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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性质或类型：中央国有企业。 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；

受托资金管理业务；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；国家

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。 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翟庆丰。 

注册地：北京市。 

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注册资本 150,000万元，最近一年

无变化。 

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：公司与中再资产均为中国

再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。公司直接有中再

资产 10%的股权，并向中再资产派驻一名董事，可对中再资

产施加重大影响，故中再资产为公司关联方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 

以公允为原则，参考行业惯例，管理费率根据不同资

产类别采取差异化费率，遵循市场价格原则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将支付中再资产基本管理费及可能

产生的绩效管理费金额约折合人民币共计 5.33 亿元。本交

易属于服务类关联交易，不适用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第

二十条的比例要求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本次交易于 2025年 5月 30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

四次会议决议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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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于 2025年 5月 30日经中再资产第五届董事会

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，根据《中国保监会关于中国

再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结构有关问题的函》（保

监发改〔2014〕212 号），公司可暂不设置董事会专业委员

会和独立董事。 

 

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

2025 年 6月 19日 


